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及《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作为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秉持实事求是

的原则，对公司报告期内下列事项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现就公司 2019 年年度报

告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规定和要求，

对公司报告期内（2019年 1 月 1日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地了解和核查，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正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公司也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同时，公司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严格有效执行

《对外担保制度》及《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 

二、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颁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规定，

对报告期内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运行

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目前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健全的内部控制

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具有

较强的针对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并且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执行，在公司经营的

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关键环节、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投资、募集资金

使用、信息披露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管理控制作用，能够对编制真实、公允的财

务报表提供合理的保证,对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健康运行和经营风险的控制提供

保证。我们认为公司内部控制的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



制体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况。 

三、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仔细阅读了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等

资料，并就有关情况进行询问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

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最近三年以

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和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同意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聘任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担任本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服务和之前公司上市审计服务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准则，较好地履行了双方所

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保证了公司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本事项审议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据此，我们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五、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独立意见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公司运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可以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等内部治理制度的要求。同意使用不超过 80,000 万元的自有

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六、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董事会对该

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对会计

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以及所有者权益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薪酬绩效情况及 2020 年度

薪酬调整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薪酬绩效情况及 2020

年度薪酬调整的议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

考核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所处地域、行业的薪酬水平，有利于强化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管勤勉尽责，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整体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公司

长远发展。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

度薪酬绩效情况及 2020年度薪酬调整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八、关于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暨业绩承诺期

届满股权减值测试情况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2019年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华森”）实现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6,150.42 万元，较 2019 年度

承诺净利润数 11,110 万元多出 5,040.42 万元，完成 2019 年度业绩承诺的

145.37%。 

我们认为武汉华森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是真实准确的，武汉华森不

存在需要业绩补偿的情况。 

经过对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

计算补偿金额进行减值测试涉及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2020】第 VYMQC0214 号）审核，武汉华森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值为人民币贰亿贰仟伍佰玖拾玖万贰仟贰佰元

(RMB 22,599.22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壹拾贰亿叁仟壹佰陆拾陆万叁仟玖佰元

(RMB123,166.39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壹拾亿零伍佰陆拾柒万壹仟柒佰元

(RMB100,567.17万元)，增值率 445.00%，同时高于公司对武汉华森的长期股权

投资 9.1亿元，因此，不存在武汉华森股东全部权益减值的情况，武汉华森不存

在需要业绩补偿的情况。 

经过对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

对合并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股权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涉及商誉及相关资

产组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2020】第 TKMQC0166 号）审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华森商誉及相关资产组账面值为人民币柒亿陆仟壹佰

陆拾捌万柒仟元(RMB76,168.70 万元)，可回收价值为人民币壹拾亿捌仟零玖拾

肆万元(RMB108,094.00 万元)，增值人民币叁亿壹仟玖佰贰拾伍万叁仟元

(RMB31,925.30 万元)，增值率 41.91%，因此，武汉华森对应的商誉及相关资产

组不存在减值。 

九、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本次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系因公司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所致，该调整方法、

调整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调整后的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3.38 元/股。同意本次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价格的调整。 

十、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王少华、陆水华、姚茂省、张淑萍、郭仁星、郝

晓祎、宋昆仑、盛朝江因离职原因、孙长和因去世原因，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同意将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46,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十一、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过对公司 2019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认真核查，并就有关情况进

行询问后，我们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2019 年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了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

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任何内部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 徐坚  黄书敏  龙成凤 

2020年 4 月 23日 


